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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对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控股”、“公司”

或“上市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进行了

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上海东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1860 号）核准，公司向上海东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16,008,65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3.04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 960,666,317.28 元，扣除发行费用 28,929,251.15 元（不含税）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931,737,066.13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出具天职业字[2021]40146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独立财务顾问、开户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可抵扣进项税 1,703,773.60 元，实际可投入募投

项目的资金为 930,033,292.53 元。根据《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和实际可投入募投项

目的资金情况，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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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募集资金用

途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万

元） 

募集资金原计

划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实

际可使用金

额 

1 

“数字外服”

转型升级项

目 

上海外服、外服

信息、外服云 
125,322.94 96,066.63 93,003.33 

合计 96,066.63 93,003.33 

二、本次借款情况概述 

根据《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数字外服”转型升

级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外服”）、上海

外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信息”）和上海外服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外服云”）。为满足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

施，公司将采取无息借款的方式分别向上海外服、外服信息和外服云提供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8,450 万元（含）的募投项目专项实施资金。其中，向上海外服使用

募集资金提供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向外服信息使用募集资金提供

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1,100 万元（含），向外服云使用募集资金提供借款不超过人

民币 1,350 万元（含）。借款期限均为自实际借款之日起 3 年。到期后，如双方

均无异议，该借款可自动续期。该借款可滚动使用，也可提前偿还。本次借款仅

限用于前述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一）上海外服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4 年 8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 李栋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655 号 707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09850J 

主要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中介活动；食品经营；保险兼业

代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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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向外国企业驻沪机构提供聘用人员及服务，以服务外包

方式从事职能管理服务和项目管理服务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和管

理，信息咨询，在海外投资开办或参股，物业管理，翻译服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包括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

医疗器械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和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基础和应用

软件服务，数据处理，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企业营销策划与执

行，商务及企业咨询与策划，投资咨询，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

公关策划，承办各类会务及相关服务，接受金融企业委托、从事

业务流程外包、技术流程外包，电信业务，税务代理，企业登记

代理，提供客户人才档案管理、存储及相关配套技术服务；向国

（境）内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1984 年 8 月 8 日至不约定期限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上海外服 100%股权 

2、上海外服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末/2020 年度 2021 年 9 月末/2021 年 1-9 月 

总资产 1,025,924.93 1,153,973.59 

净资产 235,672.80 275,632.74 

营业收入 2,187,644.52 828,267.68 

净利润 49,345.32 39,959.94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 1-9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外服信息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外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11 月 11 日 

注册资本（万元） 1,020.00 

持股比例 通过上海外服持股 100%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科路 1358 号、环科路 999 弄 23 号

3 层、4 层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网络信息、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维修，企业管理咨询，电

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仪器仪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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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服信息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末/2020 年度 2021 年 9 月末/2021 年 1-9 月 

总资产 1,546.17 1,085.09 

净资产 -321.66 722.42 

营业收入 6,393.44 4,916.29 

净利润 576.35 1,044.08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 1-9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外服云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外服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 年 11 月 24 日 

注册资本（万元） 600 

持股比例 通过上海外服持股 50%，另通过上海外服的全资子公司持股 50%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 1000 号 15 楼 1504、1505、1511、1512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网络信息、计算机、系统集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维修，企业

管理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信

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

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旅游咨询，票务代理，房地产经纪，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策划，汽车租赁，销售代理，健身休闲活动，宠物服务（不

含动物诊疗）；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及相关

产品，仪器仪表，日用百货，服装服饰，五金交电，针纺织品，

化妆品，文教用品，玩具，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电子设备，电子产品，汽车配件，食用农产品，第一类、

第二类医疗器械，劳动保护用品，珠宝首饰，母婴用品，消毒剂

（不含危险化学品），礼品花卉，医用口罩，宠物食品及用品，

汽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职业中介活动；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出

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网络文化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外服云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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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2021 年 9 月末/2021 年 1-9 月 

总资产 3,876.98 980.45 

净资产 3,370.70 970.74 

营业收入 2,737.16 26.73 

净利润 1,341.82 -544.52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1 年 1-9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外服、外服信息和外服云提供借款，是基于募

投项目的进度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上海外服、外

服信息和外服云为公司的各级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

权，财务风险可控，借款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极小。本次借款严格遵守“公平、公

正、公开”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提供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借款将存放于各实施主体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支行开立

的募集资金专户。其中，上海外服和外服云已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正在与外服信息、银行、独立财务顾问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将

在协议签署完成后存放募集资金，以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使用。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十一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事项在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专项意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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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主体上海外服、外服信息和外服云提供借

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有

助于满足募投项目的资金需要、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

实施，符合募集资金实施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外服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向外服信息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1,100 万元、向外服云借款不超过人

民币 1,350 万元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主体上海外服、外服信息和外服云提供借

款，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满足募投项目

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议案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以上募投项目主体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450 万元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其中，上海外服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

外服信息不超过人民币 1,100 万元、外服云不超过人民币 1,350 万元。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相关事项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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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

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